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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研究計畫申請暨管考作業要點 
96 年 1 月 10 日集曉字第 0960000218 號令頒 

99 年 4 月 12 日國學研發字第 0990002513 號令修頒 

99 年 10 月 25 日 98 學年度校務會議第 2 次臨時會修頒 

99 年 11 月 09 日國學研發字第 0990008431 號令修頒 

104 年 10 月 13 日國學研發字第 1040009558 號令修頒 

106 年 6 月 6 日國學研發字第 1060005268 號令修頒 

106 年 11 月 3 日國學研發字第 1060011051 號令修頒 

109 年 8 月 5 日國學研發字第 1090101078 號令修頒 

一、目的 

為使本校各項研究計畫執行程序，有所依循，特訂

定本作業要點，期能更符合科技部及其他委託機構之需

求，藉由明訂嚴謹之審核程序，使各項研究計畫能與教

學相結合，落實研究成果回饋教學之實效。 

 

二、種類區分 

本要點所稱研究計畫案種類，區分三大類如下：  

(一)科技部補助計畫：行政院科技部各項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及國軍代收款處理作業。 

(二)非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除科技部外之其他符於

國軍代收款處理作業規定者。 

(三)國防部補助（業務）研究計畫：凡國防部辦理非

領有人事費之研究計畫。 

 

三、執行作業流程 

研究計畫申請暨管考作業區分「公告規定時程」、「委

託機構作業時程」、「研究執行時程」等三個階段執行（作

業流程如附件 1、2）。另國防部相關補助（業務）研究計

畫，從其令頒實施計畫辦理，各時程作業規範如下： 



第 2 頁，共 16 頁 

  (一)公告規定時程 

1、科技部： 

(1)依據其各類型研究計畫執行規劃，定期於該部

網站公告研究計畫收件期程及相關資料，並函

文各大專院校據以辦理申請作業。 

(2)研究發展室依科技部徵求研究計畫來函，於收

件後以網路公告方式轉知各單位，申請單位應

掌握作業時程，依研發室公告期限內以重要工

作提報單，彙送申請名冊及研究計畫申請書至

研發室辦理統一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3)研究計畫申請人於研發室公告繳件時限內，於

科技部網站辦理線上申請作業，並由所屬單位

主管，完成所屬單位研究計畫申請書線上審查

作業，並完成研究計畫書面審查(審查表如附件

3)。 

(4)研究發展室依科技部公告徵求研究計畫申請

截止日前 10日，完成線上審核作業，並綜簽校

長核定後，函送科技部審查。 

2、非科技部： 

(1)研究計畫由各委託機構上網公告或直接指定研

究人等方式辦理申請作業。 

(2)研究計畫申請人依各委託機構之規範，完成研

究計畫書，並由各院完成書面、資格及預算編

列等審查作業(審查表同附件 3)，並於公告繳

件時限內，由各學院以重要工作提報單，彙送

研發室辦理複審，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函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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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機構審查。 

3、各單位向委託機構申請之研究計畫案，如經核

定屬密級（含）以上者，應先期會請保防部門

審查，並依國軍保密相關規定辦理。 

(二)委託機構作業時程 

1、科技部： 

(1)研究計畫經科技部審查會議核定後，依據該部

核定通知函文辦理簽約及請領第一期款作業。 

(2)未獲准補助之研究計畫案，得由該計畫申請人

依補助單位作業規定，完成線上申覆（紙本）

資料登錄及彙整，提交研究發展室函送科技部

辦理申覆，申覆通過後，即辦理簽約請款作業。 

2、非科技部： 

(1)研究計畫經各委託機構完成書面審查核定後，

依各委託機構通知辦理簽約作業。 

(2)未獲准補助之研究計畫案，得由該計畫申請人

依委託機構作業規定，將申覆資料提交研究發

展室函送委託機構，申覆通過後，即辦理簽約

請款作業。 

(三)研究執行時程 

1、科技部及非科技部等委託機構核定補助之研究

計畫，以代收款方式匯入本校國庫，再由校部

轉匯各研究執行單位，並由計畫主持人編製代

收款收支計畫，呈權責單位長官核定。 

2、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主官（管）應於研究計畫

執行期間主動掌握研究進度。計畫主持人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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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補助單位作業要點、契約等規範，依

時提交分期報告，送補助單位審查；另計畫主

持人所屬單位主官（管）配合研究計畫期中(期

末)報告提交時機，針對研究計畫實施審查作

業，以掌握全案執行狀況，其管制概要如下： 

(1)執行管制：審查研究執行進度、設備（施）財

產、物品賬籍管理、成果運用等作為。 

(2)預算管制：依據補助單位規範，檢視各研究計

畫預算執行狀況，落實督管機制。 

(3)各研究計畫審查作業經所屬學院核定後，提交

研究發展室管制備查。 

3、計畫主持人除自然、人為災害或補助單位認定

之不可抗力因素外，應依補助單位規定執行進

度報告、完成分期報告繳交審查，違者除依補

助單位規定予以處分外；另由計畫主持人提出

檢討報告呈核單位主官，副知研究發展室備查。  

4、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案，由計畫主持人依科技

部規定作業期限(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

內)，完成線上資料繳交，經所屬學院核定後，

由研究發展室彙整，函文科技部辦理結案。 

5、非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案，由計畫主持人所屬

學院依補助單位規定辦理結案，並將研究成果

彙送研究發展室管制備查。 

6、成果運用 

(1)各學院及教學、研究單位應鼓勵所屬研發成果

專利申請，並於國內、外期刊、研討會投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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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以擴大運用成效。 

(2)各學院及教學、研究單位應將研發成果，依歸

屬範圍運用於精進教學與課程設計規劃。並由

研究發展室於年度輔訪時機驗證執行情形。 

 

四、權責 

(一)研究發展室為本校研究計畫案綜理單位，亦為本

校學術倫理專責單位，負責綜合辦理本校研究計

畫案之審查、申請、簽約、申覆、執行管制、結

案管制及成果運用推廣及驗證，綜管學術倫理教

育訓練課程及執行預算 250 萬（含）元以上之代

收款收支計畫呈核、函送相關單位或轉呈國防部。 

(二)校部及各學院主計部門為研究計畫案執行預算管

制及會計工作綜理單位，依研究計畫經費作業流

程（如附圖 2至 5）管制及辦理相關作業。 

(三)校院監察官為本校（院）研究計畫案監審單位，

負責校部與各學院研究計畫案執行之全程監辦。 

(四)校院保防部門負責本校（院）研究計畫案機敏資

訊程序審查及保密措施督導。 

(五)電子計算機中心為本校研究計畫案線上資訊系統

維護管理單位，負責校部與各學院之網路線上作

業系統維護。 

(六)總務處為本校研究計畫案添購之設施設備財產管

理單位，綜辦校部與各學院研究計畫案購置之設

備（施）財產、物品賬籍管理，並負有督導各單

位財產、物品建帳及保管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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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學院及教學、研究單位主管，須敦促所屬主動

爭取及申請研究計畫案，並負責所屬人員研究計

畫申請（線上）審核作業、執行進度管制及成果

運用（推廣、結合教學）；另管制各項研究計畫提

出申請後，登錄於校務資訊系統，以利管考。 

(八)各學院研究計畫案，有關研究計畫經費 250 萬元

以下之代收款收支計畫、各計畫經費執行、院管

理費運用、助理人員約用、智權獲得、成果推展

相關作業，授權由各學院依「本校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並指定專責人員依相關規定

辦理。 

1、前項有關「助理人員約用」需有公開、公正之

召聘程序，並依據相關規定之利益迴避原則辦

理。 

2、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簽約、請款、變更、延

長、移轉、結案等相關事項，各學院完成內部

核定程序後，移校部研究發展室辦理。 

3、非科技部補助及須以購案方式取得之研究計畫

投標、申請、簽約等作業，各學院於完成內部

程序後，以重要工作提報單彙送研發室辦理複

審及呈核作業。各案請款作業由各學院完成內

部程序後自行辦理，餘變更、延長、移轉、結

案等作業比照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程序辦理。 

(九)各項研究計畫申請書及契約書用印，由執行單位

完成內部審查程序後，以重要工作提報單彙送研

發室辦理複審，呈權責長官核定後，辦理簽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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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防用印作業。另教師兼任其他機關、學校人員

申請之研究計畫案共同主持人，由所屬單位依權

責完成審查後，授權將級（含）以上主官核定。 

 

五、作業要求 

(一)年度內獲得之各項研究計畫，依國軍代收款處理

作業規定辦理。 

(二)科技部等補助單位年度內之徵求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各學院如皆未提任何研究計畫案申請，各學

院院長須於徵求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止後，即於

本校當月份工作會報中提報檢討說明（如當月工

作會報已實施，則於次月工作會報提報說明）。 

(三)科技部各研究計畫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向該部辦

理經費結報，本校屬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實施

就地查核者，其原始憑證應依科技部補助經費原

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合約書之規定辦理。 

(四)管理費獲得及支用原則： 

1、獲得：屬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者，按該部規定

比例編列；屬其他符於國軍代收款處理作業規

定補助者，除委辦單位另訂比例外，其餘均以

合約總經費 10％為比例原則編列。 

2、支用原則：需與研究計畫相關之開支，且不得

違反相關法令規定。屬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者，

按該部經費處理原則規定支用；屬其他符於國

軍代收款處理作業規定補助者，依委辦單位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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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規定或依雙方合約議訂之原則辦理。 

(五)本校獲補助之每件研究計畫案，訂定每件研究計

畫案管理費分配比例，支應各單位執行研究計畫

案之推展作業所需；各單位分配比例如下： 

1、研發室：百分之三。 

2、主計室：百分之二。 

3、百分之九十五下授由計畫主持人所屬之學院依

規定統籌簽核支用（校部直屬之教學、研究單

位者，由其單位依規定統籌簽核支用）。 

(六)各單位執行研究計畫案之相關經費，應依各補助、

委託單位相關規定辦理；購置各項設備（施）、物

品，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均須依政府採購法及

本校採購作業規定辦購，並依財產、物品管理規

定建帳納管。 

(七)經費結報流程、管理費支用管制及原始憑證彙整

分類保管作業程序，以校區區分作業，說明如後： 

    1、率真校區： 

（1）各學院及各教學、研究單位之計畫主持人之

研究計畫經費支用，須簽會主計室、監察官

查核，經副教育長（含）以上長官核准後，

辦理結報。 

（2）經費支用與憑證保管作業程序詳如附圖 1、

管理費支用管制作業程序詳如附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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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率真校區研究計畫經費支用憑證保管作業程序 

 
 

 

附圖 2：率真校區管理費支用管制作業流程 

 

 

2、中正嶺校區、復興崗校區： 

(1)各學院所屬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經費支用，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審查 
主計室、監察官 
(會辦查核) 

校部副教育長
(含)以上長官

核批 
(會辦查核) 

主計室 
(會計、審查、出
納、開支出憑證作

業) 

撥款 
(計畫主持人) 

主計室 
原始憑證分類
裝訂成冊保管 

為經費支用流程 

為結報及憑證保管流程 

為經費支用流程 

為結報及憑證保管流程 

主計室 
建立管制分配表 

各業管單位 
簽辦支用 

主計室、監察官 
(會辦查核) 

校部副教育長
(含)以上長官

核批 
(會辦查核) 

主計室 
(會計、審查、出
納、開支出憑證作

業) 

撥款 

主計室 
原始憑證分類
裝訂成冊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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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簽會主計人員、監察官查核，經各學院教育

長（含）以上長官核准後辦理結報。 

(2)經費支用與憑證保管作業程序詳如附圖 3、管

理費支用管制作業程序詳如附圖 4。 
         
 
 
 
 
 
 
 
 

    

附圖 3：中正嶺校區、復興崗校區學院研究計畫經費支

用與憑證保管作業程序 

 
 
 
 

 

      

 

    
 
 

附圖 4：中正嶺校區、復興崗校區學院管理費支用管制

作業流程 

(八)非機密性研究案，以不運用機密資料為原則；若
經使用，應依相關保密法規妥慎處理，或經本校

為經費支用流程 

為結報及憑證保管流程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審查 
1業管單位(管制) 
2主計組、監察官 

(會辦查核) 

各學院教育長
(含)以上長官

核批 
(會辦查核) 

撥款 
(計畫主持人) 

主計組 
原始憑證分類
裝訂成冊保管 

主計組 
(會計、審查、出
納、開支出憑證作

業) 

為經費支用流程 

為結報及憑證保管流程 

主計組 
建立管制分配表 

學院各單位 
簽辦支用 

1業管單位(管制) 
2主計組、監察官 

(會辦查核) 

各學院教育長
(含)以上長官

核批 
(會辦查核) 

主計組 
(會計、審查、出
納、開支出憑證作

業) 

撥款 

主計組 
原始憑證分類
裝訂成冊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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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改列「機密研究案」。並遵守「國軍保密工

作教則」各項要求。 

(九)有關機密研究案作業場所須指定於「機敏辦公室」
或「專案作業室」辦理全案相關資料審議與製作，

作業用資訊設備嚴禁連接任何網路，並限制非參
與機密(專案)研究人員進出。 

(十)「機密研究案」應擬訂「保密切結書、合約或協

議書」及違規罰則，據以約束，有關機密研究案
內容應參據『軍事機密及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
級劃分準則』，審視實質內容是否屬於「機密資訊」

屬性與等級，並依法報請核定，如有涉及妨害機
密資訊維護經查而構成刑責者依「國家機密保護
法」、「刑法」及「陸海空軍刑法」相關罪嫌移送

軍、司法機關究辦；另涉及赴陸區者應確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臺灣地區公
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及「從事國防事
務現職及退（離）職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作業
規定」等規定，確實管制赴陸對象，以確保國家

（國防）機密資訊安全。 
(十一)本校所屬人員承接各項研究計畫，須經校部核

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未經校部核准，不得

利用公家資源及運用研究生，私自籌組人力進
行私人企業或顧問公司等補助之研究計畫。違
者，文職教師由所屬單位逕依教師法等相關規

定，送教評會審議懲處；軍職教（師）官依陸
海空軍懲罰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並追究各級審
查、督導不實之責。 

(十二)本校所屬人員參加校外學術活動成果發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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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事前依「國防大學所屬人員參加校外學術

活動現行作業注意事項」辦理，依規定完成相
關審密程序，始得申請，奉核後方得參加校外
相關學術活動。 

(十三)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
次執行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校部函送補
助單位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

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送校部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
次執行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

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校部備查。 

(十四)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

不得任意變更；但確有變更之需求(經費用途
變更、延長期限等)，應至遲於執行期限期滿前
30日內提出申請，以維作業秩序及計畫主持人

權益。 
(十五)本作業要點不適用「國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

規定」所列各項委託研究計畫案。 

(十六)研究計畫所需相關人事費用支給標準，除該委
託單位另有規定外，餘比照行政院科技部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七)各基礎學院依本作業要點所需，訂定之內部作
業程序，應奉校部核備。 

 

六、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另令補充。 

 
 

 



第 13 頁，共 16 頁 

附件 1：科技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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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非科技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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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研究計畫審查表 

國 防 大 學 申 請 研 究 計 畫 案 審 查 表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金 額  

申 請 人  計畫期程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審查項目 審 查 重 點 審 查 意 見 

研究主題

設計 

是否符合增進

或改進國防科

技發展或教學
能量提升之目

的。 

 

研究計畫
背景 

研究背景是否

敘明清晰、合理

及具有前瞻性。 

 

研究目標 
與重點 

研究目標是否
符合主題需求、

對於國防科技

發展是否具實

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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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

情形 

經費編列額度

是否合理 

 

總評 

（含改進

意見） 

 

□同意。   

□不同意，原因：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簽章： 

 


